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麥女士：  
 

民政事務委員會：  
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九日會議紀要  

 
 十二月十三日來信連附件已經收到。政府當局已跟進下述三項

事宜，詳情如下：  
 
(a) 把會計界的見習職位納入條例草案有關條文的適用範圍 (會議
紀要第 11 段 )：我們已徵詢香港專業會計師公會的意見，待有消息便
會向民政事務委員會匯報。  
 
(b) 對宗教教士的情況作例外處理 (會議紀要第 22 段 )：我們建議
引入這條文，俾能與《性別歧視條例》的條文一致。某些種族體，

如猶太人及錫克人的社，也屬宗教族。鑑於條例草案的條文可能

觸及宗教方面的敏感課題，因此，我們建議政府當局對宗教教士的情

況作例外處理。在諮詢期間，我們接獲就這項建議提出的有用意見，

並會在草擬條例草案的條文時再作檢討；  
 
(c) 匯報公眾諮詢的結果 (會議紀要第 41 段 )：相信民政事務委員
會已得知，民政事務局把公眾諮詢期限延長至二零零五年二月八日。

因此，我們須順延至在三月或四月舉行的會議上才匯報諮詢結果。政

府當局在諮詢後會進行全面而詳盡的分析，因此，我們預期在三月會

議所提供的報告只會屬臨時性質。  
 
 
  民政事務局局長  
  (田卓玄       代行 ) 

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 


